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

（样例信息）

1、 申请人提供电子原件1份；

2、 年度检查报告书通过“北京市社会组织服务管理系统”提交（网址如下）：http://ggfw.mzj.beijing.gov.cn/shzz/resources/app/login.html；

3、 需按照所给样例的内容要求进行逐一按序填写；

4、 填报内容完整，没有漏项；

5、 填报内容如实、准确，不能虚报、谎报，不能出现逻辑错误或明显误填；

6、 填报的有关内容符合字数要求，如工作总结和计划，不能字数过少；

7、 必须有法人单位电子公章；

8、 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团体的填报，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电子签章。

